
恶性肿瘤住院垫付服务 

 

一、 服务内容：  

被保险人在服务有效期内且等待期后经二级（含）以上公立医院确认首次罹患规定的恶

性肿瘤，如首期治疗无足够的医疗费用，可向我司申请恶性肿瘤住院垫付服务；住院垫付完

成后，为客户提供病情跟踪和医疗监控、医院报告解读、理赔材料收集等系列服务。  

服务项目 服务条件或服务内容 

住院费用垫付 

服务条件 

1、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，等待期后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

瘤； 

2、被保险人无违反健康告知的情形； 

3、被保险人签署《垫付申请书》、《承诺书》和《理赔授权

书》等相关文件； 

病情跟踪和医疗监控 
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治疗方案评估、治疗进程跟踪、治疗费用监

控、垫付费用追加评估、出院时间确定等电话咨询服务 

医院报告解读 
分析被保险人的病历、诊断结果、化验结果等相关报告，并提

供病情分析、医疗建议、康复建议 

理赔材料收集 协助被保险人办理出院手续，并收集各类医疗票据 

 

二、 服务方式： 

投被保险人拨打服务电话 95303 进行需求申请；或者通过“安心互联网保险”微信公众号-

我的保单-保单详情；或者我的福利-健康服务-保单专属健康服务。 

三、 服务流程： 

 

四、 服务对象： 

有效期内的被保险人。 

五、 服务次数及垫付额度： 

此产品垫付服务单次授权额度为 5万元，保单年度内累计限额为 30 万元。 

六、 服务时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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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申请后我司进行垫付服务审核，审核无误后授权健康服务商最快在 48 小时

内安排专人负责落实垫付服务。 

七、 特别声明： 

（1）此服务不单独提供，仅与相应保险产品绑定服务； 

（2）被保险人的出险时间须在服务有效期内，且符合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(如等

待期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不在保险责任内、既往症限制等，具体以被保险人保险合

同为准)。 

八、 服务区域：  

以客服热线 95303回复为准。 


